
吳
淤

竣
紳
商
代
表

朱
治
顧
桐
程
聞
達
董
維

梨
劉
梓
文
等
、

以
吳
淞
於
戰
事
期
內
、

兵
隊

叢
集
、

商
民
驚
惶
遷
避
、

土
匪
流
氓
、

乘
機

壤
竊
，

吳
淞
救
火
會
為
保
持
地
方
秩
序
起
見

、

會
同
寧
商
救
火
會
、

協
助
軍
警
、

晝
夜
輪

派
隊
員
分
班
梭
巡
、

宵
小
匪
人
、

因
之
斂
跡

、

當
載
事
吃
緊
時
、

復
約
集
全
體
隊
員
、

爰

裝
駐
會
、

以
備
不
虞
、

上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、

潰
兵
自
羅
店
一

帶
下
竄
、

焚
掠
鎭
市
、

秩
序

大
亂
，

吳
淞
救
火
會
主
任
董
驚
人
、

借
同
寧

霄
救
火
會
主
任
沈
子
诠
、

督
同
雨
會
隊
員
携

帶
救
火
車

、

於
槍
林
彈
雨
中
、

冒
險
到
場
施

救
時
、

火
勢
正
烈
、

而
取
水
又
不
易
、

該
主
任

等
奮
勇
直
前
、

分
頭
摸
滅
、

始
未
演
成
巨
災

，

全
市
精
華
、

得
免
灰
燼
、

皆
該
會
等
保
全

之
力
也
、

該
鄉
董
等
目
擊
情
形
、

不
敢
淹
沒

＊

茲
巳
據
情
呈
請
寶
山
縣
署
、

懇
予
頒
給
該

會
等
履
額
各
一

方
，

及
出
力
隊
員
獎
章
獎

憑

各
一

份
、

以
示
獎
勵
、

其
章
費
卽
由
地
方
籌

付
、

至
該
會
等
主
任
董
驚
人
沈
子
佺
雨
君
、

主
持
指
揮
、

尤
著
勞

績
、

擬
請
特
予
獎
勵
、

藉
昭
萄
勉
、

旋
奉
縣
署
指
令
照
准
、

並
頒
發

匾
額
各
一

方
、

董
沈
二

主
任
銀
盾
二

座
、

各

隊
長
隊
員
銀
質
獎
章
三
十
八
座
、

獎
照
三
十

八
紙
、

該
紳
董
奉
令
後
、

巳
前
往
縣
署
領
取

轉
給
矣
、

呈
請
獎
勵
救
火
會
照
准

總
商
會
前
於
本
月
二
十

二
一

十
三
兩
日
、

會

同
辦
理
兵
工

廠
善
後
事
宜
、

場
謝
二

員
墊
發

匠
目
員
司
人
等
恩
餉
等
情
、

已
誌
前
恨
、

茲

悉
此
次
總
商
會
墊
發
匠
目
員
司
之
恩
餉
、

係

盤
各
人
月
薪
定
額
、

每
名
各
發
二

個
月
、

惟

各
廠
工

匠
均
未
核
發
、

故
由
炮
鋼
彈
機
四
廠

及
生
貓
銅
引
製
槍
槍
子
等
廠
眾
工
匠
、

昨
日

刋
發
傳
單
、

定
於
今
日
（

二

十
五
）

午
刻
、

假
—

西
榧
內
老
君
廟
邀
集
同
人
會
議
、

要
求
核
發
一

遣
散
恩
餉
事
宜
、

以
便
聯
名
呈
請
辦
理
兵
工
一

廠
善
後
事
宜
楊
謝
二

貝
核
辦
、

茲
將
傳
單
附

錄
於
後
、

傳
單
云
、

本
廠
自
停
止
工

作
之
後
、

迭
裴
吳
總
長
傅
論
、

謂
全
體
工

人
之
善
後
問

題
已
與
總
商
會
接
洽
就
緒
、

卽
有
圓
滿
解
决

，

各
宜
住
在
本
廠
附
近
靜
候
、

楊
總
辦
傳
論

云
、

當
代
全
體
工
人
請
求
各
給
恩
餉
三
月
、

一

以
資
維
持
、

本
月
四
H

通
告
內
、

并
有
不
使

有
一

工
人
失
所
之
語
、

諭
示
煌
煌
、

非
常
冠

冕
，

乃
自
總
商
會
接
收
以
來
、

吳
總
長
楊
總

辦
即
先
後
因
公
返
京
返
杭
、

總
商
竹

亦
置
我

等
工
人
之
善
後
於
不
顧
、

輕
視
工

人
、

母
乃

過
甚
、

若
再
靜
候
、

恐
我
等
一

千
數
百
餘
工

人
生
命
、

將
危
在
旦
夕
之
間
、

特
定
本
月
初

三
日
（

舊
曆
）

上
午
十
二

時
、

在
老
君
廟
邀
約

全
體
工
人
、

急
籌
生
存
辦
法
、

事
屬
危
急
、

屆
時
務
望
各
自
到
塲
建
議
、

以
憑
公
决
、

而

便
進
行
、

母
稍
自
誤
、

特
此
遺
傳
、

上
海
兵
工

廠
全
體
工
人
謹
傳
、

兵
工
厰
工
匠
要
求
恩
餉

上
窿
綢
綾
染
業
公
所
、

爲
染
價
問
題
交
涉
甚

久
、

近
大
部
分
雖
巳
解
决
、

尚
有
南
m

及
湖

舅
莊
等
一

小
部
尙
未
議
妥
、

各
染
坊
亦
停
染

至
今
、

現
公
所
已
定
期
邀
集
各
染
坊
代
表
集

蓑
解
决
方
法
、

俾
資
調
解
以
期
完
全
云
、

染
業
爭
端
未
全
解
决

上
海
囊
知
事
李
祖
夔
、

因
有
要
公
、

於
昨
晚

整
夜
快
車
赴
寗
、

晉
謁
韓
省
長
盧
宣
撫
使
面

鬃
一

切
云
、

縣
知
事
赴
寗

百
本
派
駐
魔
州
總
領
事
天
羽
君
、

與
東
方
通

蔽
最
舅
州
社
長
、

櫻
井
君
、

均
於
昨
H
下
午

一
二

時
，

囊
西
此
利
亞
丸
抵
滬
、

華
日
友
人
到

I
埠
迎
接
者
甚
来
、

天
羽
總
領
事
調
任
哈
爾

贊
童
井
則
啊
任
奉
天
東
方
支
社
長
、

該
船

D
量
下
牛
一

時
開
往
日
本
二
一

君
均
目
日
一

黟
鏊
棠
奉
甲

日
要
人
過
濾

公
共
汽
車
公
司
之
賣
票
人
二

十
餘
名
、

於
前

日
（

廿
三
日
）

起
、

同
盟
罷
工
、

該
公
司
各
車

仍
照
常
開
行
、

唯
無
賣
票
人
、

聞
其
罷
工

原

因
，

在
念
一

日
、

有
一

賣
票
人
、

在
車
中
公
然

向
檢
查
人
詬
詈
、

其
後
檢
查
人
向
公
司
報
告

、

要
求
解
雇
、

公
司
朗
與
解
雇
、

而
其
他
賣

票
人
則
要
求
其
無
條
件
復
職
、

否
婀
同
盟
罷

工
、

公
司
現
淹
將
罷
工
者
全
部
解
雇
、

概
易

新
手
、

此
外
司
機
人
於
罷
工
事
鉦

關
、

仍
驚

服
務
、

又
罷
工

賣
票
人
曾
向
公
司
提
出
要
求

數
條
、

恐
不
見
聽
云
、

文
匯
報
云
、

公
共
汽
車
、

二

十
四
日

仍
照
常

駛
行
、

公
司
巳
令
預
備
司
機
人
、

暫
時
充
時

賣
票
之
職
、

管
理
停
車
開
車
及
收
取
票
價
等

、

至
二
十
三
日
新
招
之
賣
票
人
、

現
正
從
事

訓
練
、

預
料
二

十
五
日

卽
可
開
始
服
務
云
、

因
公
司
開
除
賣
票
人

公
共
汽
車
罷
工
內
幕

如
皋
旅
滬
協
會
前
以
桑
梓
駐
有

馬
玉

仁
軍

一

團
、

當
電
淮
揚
馬
護
軍
使
、

請
飭
令
該
團

即
日
回
防
、

茲
接
復
也
云
、

上
海
如
皋
旅
滬

協
會
諸
位
先
生
鑒
、

元
電
誦
悉
、

計
團
開
駐

如
皋
、

係
與
張
使
協
商
堵
截
潰
兵

、

期
免
竄

擾
、

現
在
地
方
既
經
平

靖
、

本
擬
不
日
撤
防
、

除
另
令
飭
遵
外
、

特
覆
、

馬
玉
仁
哿
、

印
、

如
皋
撤
兵
之
馬
使
覆
電

前
H
下
午
、

閘
北
恒
豐
路
百
司
絲
廠
、

因
有

某
女
工
做
絲
粗
糙
、

廠
中
總
管
車
責
備
女
管

谢

管
理
不
嚴
，

詎
女
管
車
小
紅
阿
三
兩
人
、

煽
動
女
工
數
百
人
、

一

律
罷
工
、

當
由
絲

繭

一

女
工

會
會
長
穆
志
英
派
幹
事
員

朱
金
鳳
等

一

十
餘
人
、

前
往
調
解
、

眾
女
工
初
受
女
管
車

一

乏
蠱
惑
、

不
肯
就
範
、

嗣
經
朱
金
鳳
等
再
四

勸
導
、

自
飯
後
一

時
至
三
時
半
、

風
潮
始
平

、

照
常
開
車
工
作
、

昨
日

穆
會
長
親
往
該
廠

、

與
經
理
總
管
車
商
議
整
頓
女
管
車
、

以
善

其
後
云
、

＊

百
司
絲
厰
工
潮
平
息

駐
滬
日

副
領
事
兼
公
共
公

廨
陪
審
官
田
島

君
、

因
有
要
公
、

前
日

請
假
乘
日

本
郵
船
回

國
、

遺
職
由
日
總
領
事
矢
田
氏
委
岡
本
副
領

事
暫
行
庖
代
云
、

、

、

日
副
領
事
請
假
囘
國

駐
京
英
公
使
、

巳
於
二

十
三
日

由
京
出
發
、

約
二

十
五
日

晨
可
抵
申
、

路
局
及
軍
事
管
理

局
均
接
奉
南
京
第
一

軍
司
令
部
來
電
、

囑
為

歡
迎
招
待
、

陳
交
涉
員
亦
巳
派
員
在
站
、

準

備
一

切
云
、

英
公
使
今
晨
可
到

上
海
縣
商
會
向
例
每
逢
舊
歷
歲
首
、

開
一

全

體
大
會
、

以
期
將
該
會
經
過
情
形
，

及
上
年

分
收
支
各

項
帳
略
、

次
第
報
告
、

今
年
仍
照

章
舉
行
、

業
將
一

切
帳
略
及
應
行
交
議
堆

件

、

依
法
編
宅
二

俟
手
續
完
備
、

卽
須
由
董

事
會
谷
董
事
會
訂
大
會
日

期
、

卽
便
實
行
開

會
、

並
舉
行
聚
餐
云
，

縣
商
會
籌
備

歲
首
大
會

昨
日
下
午
四
時
、

聯
太
平
洋
會
議
籌
備
會
、

在
總
商
會
開
會
、

到
江
蘇
省
教
育
會
青
年
會

總
商
會
上
海
婦
女
會
婦
女
節
啊
會
、

青
年
協

會
記
者
會
等
代
表
、

由
余
日

章
主
席
、

報
告

聯
太
平
洋
會
本
年
七
月
在
檀
香
山
開
會
、

其

動
機
原
由
美
青
年
會
發
起
、

意
在
邀
請
沿
太

平
洋
各
國
國
民
代
表
、

討
論
關
於
各
國
國
民

自
身
應
解
決
之
各
項
重
要
問
題
、

該
會
與
各

國
政
府
既
無
關
，

亦
非
法
定
會
議
、

其
性
質

可
謂
鸯
沿
太
平
洋
各
國
国
民
外
交
會
議
，

任

各
辫
國
良
代
表
各

就
本
舅
民
意
所
需
要
提

案
議
决
後
、

郎
由
與
會
各
國
代
表
、

竭
力
宣

傳
、

造
反
一

致
輿
論
、

以
促
各
國
政
府
之
採

用
、

吾
舅
為
沿
太
平
洋
之
一

國
、

自
應
物
色

相
當
人
才
代
表
輿
會
、

至
於
代
表
人
數
、

富

時
規
定
I
籲
不
脣
重
百
二
十
人
「

嚣
沿
太
平

洋
各
圃
平
勺
、

每
國
可
推
代
表
十
二
人

大
致

男
代
表
八
人
、

女
代
表
四
人
、

本
日

會
議
，

係
籌
備
性
質
、

應
如
何
進
行
之
處
、

請
抒
偉

見
云
云
、

經
眾
討
論
、

結
果
、

先
推
出
籌
備
委

員
章
伯
寅
等
三
十
餘
人
、

並
在
籌
備
委
員
中

、

推
選
執
行
委
員
許
建
屏
、

余
日
章
，

黃
任

之
、

方
椒
伯
、

趙
晉
卿
、

俞
慶
棠
女
士
、

朱
紹

農
等
七
人

、

執
行
一

切
云
、

推
出
籌
備
委
員
三
十
餘
人

聯
太
平
洋
會
議
籌
備
會
紀

全
皖
旅
滬
米
商
公
會
、

於
昨
日
下
午
三
時
開

常
會
、

到
董
事
三
十
餘
人
、

討
論
各
事
如
下
，

二
）

斛
米
收
歇
事
、

經
上
年
疊
次
開
會
討
論

、

議
决
辦
法
、

以
十
日

為
限
、

斛
清
收
欵
、

曾

屢
次
函
商
南
市
仁
穀
公
所
、

北
市
米
行
公
會

、

曁
經
售
米
糧
公
會
、

磋
議
整
頓
辦
法
、

今

春
得
其
復
函
、

對
於
各
節

、

毫
無
異
議

務
請

各
會
員
堅
持
到
底
、

以
免
日
久
破
壞

、

二
）

自
去
年
軍
事
發
生
、

皖
米
停
頓
、

不
能
裝
車

來
滬
、

所
受
損
失
非
淺
、

現
已
戰
事
平
息
、

貨

車
仍
未
通
行
、

公
議
函
請
總
商
會
、

轉
陳
當

道
，

設
法
早
日

通
行
貨
車
、

以
蘇
商
困
云
云

、

五
時
散
會
、

函
請
恢
復
貨
車

全
院
米
商
公
會
開
會
紀

武
定
敦
律
師
之
繙
譯
費
俊
文
、

因
將
其
妻
沈

淑
貞
虐
待
、

被
沈
氏
延
高
露
玲
律
師
、

在
公

共
公
廨
擰
與
離
婚
、

並
追
贍
養
費
洋
五
千
元

一

案
、

昨
晨
由
俞
襄
讞
會
同
英
領
爭
馬
君
傅

訊
、

被
告
延
武
定
敦
律
師
上
堂
聲
明
，

對
於

原
告
請
求
離
婚
、

被
告
同
意
、

請
追
贍
養
費

一

層
、

不
能
贊
同
、

即
由
原
告
律
師
命
沈
淑

貞
上
堂
、

証
明
被
其
夫
虐
待
情
形
、

據
稱
與

費
俊
文
結
婚
後

、

初
尙
和
諧
、

次
年
費
以
某

外
人
往
漢
口
販
運
鴉
片
烟
土
、

被
取
去
洋
數

百
元
、

嗣
悉
其
並
未
赴
漢
、

將
欵
在
滬
浪
用
、

因
向
規
勸
、

從
此
成
情
日

惡
、

恒
於
夜
閘
在

床
上
用
足
踢
我

、

迨
至
去
年
二

月
、

被
告
竟

往
外
住
宿
、

每
歸
則
辱
罵
毆
打
、

某
日
自
外

歸
來
、

携
有
女
照
片
兩
張
、

片
之
背
面
題
有

情
詩
、

經
我
見
之
、

將
情
詩
抄
錄
、

致
遭
兇
毆

、

嗣
由
小
姑
與
婢
伴
我
歸
寧
、

將
傷
養
愈
復

回

柔
幾
又
遭
毒
打
、

並
出
手
鎗
、

欲
將
我
擊

死

我
卽
奔
出
鳴
捕

、

後
又
歸
母
家
、

翌
日
赴

醫
生
處
求
治
、

有
醫
生
傷
單
可
憑
、

如
褒
斷

離

我
不
再
嫁
、

惟
須
請
追
贍
養
費
五
千
元
、

藉
資
度
日

等
語
、

被
告
對
於
該
氏
所
供
各
節

、

未
有
所
辯
、

遂
奉
中
丙
官
判
雨
造
准
予
離

婚
、

費
俊
文
自
三
月
一

口
起
、

按
月
貼
沈
淑

貞
贍
養
費
洋
二

十
元
、

以
十
年
為
限
、

期
內

沈
淑
貞
倘
有
嫁
人
情
事
、

被
告
請
求
停
止
付

欵
、

被
告
免
交
保
、

着
擔
負
堂
費
、

此
啊
、

控
夫
虐
待
准
予
離
異

江
蘇
特
派
交
涉
公
署
昨
發
通
告
云
、

為
通
告

事
、

查
本
署
發
給
出
洋

護
照
費
用
、

向
有
規

定
、

計
留
學
繳
照
費
四
元

印
花
稅
一

元
、

游

歷
經
商
繳
照
費
四

元
、

印
花
稅
二

元
、

作
工

繳
照
費
四
元
、

印
花
稅
半
元
、

此
外
毫
無
費

用
、

至
領
照
時
間
、

除
星
期
及
休
假
日

外
、

每

日

午
前
來
署
領
照
者

隔
日
上
午
十
二

鐘
前

給
發
、

每
日
午
後
來
署
領
照
者
、

隔
日
午
後

五
鐘
前
給
發
、

業
於
民
國
十
一

年
十
一

月
間

通
告
在
案
、

茲
已
日
久
、

誠
恐
領
照
之
人
、

有

來
自
外
埠
及
內
地
者
、

於
定
章
仍
未
畫
悉
、

並
恐
外
間
之
人
、

或
有
假
名
額
外
需
索
情
事

、

除
責
令
經
管
科
員
按
照
定
限
隨
到
隨
辦
，

不
得
稍
有
延
擅
外
、

合
再
通
告
出
洋
各
項
人

等
知
悉
、

凡
有
來
署
領
照
者
、

務
須
按
照
定

章
繳
納
費
用
、

如
有
人
假
名
額
外
需
索
、

立

卽
來
署
報
明
、

定
行
澈
究
不
貸
、

切
切
此
布
、

十
四

年
二

月
二

十
三
日

＊

—

、

出
洋
護
照
費
用
之
規
定

寶
山
縣
交
通
事
務

局
局
長
金
其
源
於
前
日

具
函
呈
請
縣
公
暑
辭
職
、

當
由
馮
縣
長

復
不

慰
留
在
案
穴

詳
情
曾
誌
前
報

兹
悉
昨
日
該

局
金
局
長
叉
C
舜
蚕
署
鑒
鸞
孽
矛
摹
＊
、

未

扭
鼍
否
邀
疆
、

卜

—

…

寶
山
交
通
局
長
再
請
辭
職

字
林
報
云
、

本

届
公
共
租
界
選
驅
工
部
局
值

年
議
董
九
人
、

至
二

十
三
B
下
午
四
時
截
止

、

計
推
出
候
選
人
十
一

名
、

其
現
任
議
董
之

被
推
者
為
費
信
惇
（

總
董
）

裴
克
、

裴
爾
、

藍

門
、

馬
賽
、

櫻
木
立
（

名
、

餘
五
名
為
新
候
選

人
尺
R

）

公
瑟
洋
行
之
白
爾
尼
久
二
）

華
安

保
險
公
司
之
胡
許
士
久
＊

C
亞
細
亞
火
油
公

司
之
赫
弗
蘭
（
四
）

怡
和
洋
行
之
柏
特
生
、

（

五
）

葛
福
萊
律
師
公
館
之
梯
斯
台
爾
、

至
地

產
委
員
、

則
僅
有
比
亞
斯
一

人
被
推
舉
，

故

可
無
競
爭
當
選
云
、

工
部
局
議
董
候
選
人

本
埠
萬
國
賽
槍
會
二

月
份
之
月
杯
比
賽
、

業

於
本
月
十
三
、

二
十
，

二

日
晨
在
虹

。

口

靶
子

場
二

三
百
碼
墩
舉
行
、

茲
將
二

次
比
賽
、

曁

附
賽
之
中
華
杯
成
績
，

分
別
錄
后
、

以
供
眾

覽
爻

第
一

次
月
杯
）

優
級

、

英
人
好
奇
司
、

射

四
十

八
分
勝
、

甲
級
，

無
比
賽
、

乙
級
、

美
人

納
鐵
夫
人
、

射
四
十
一

分
勝
、

丙
級
。

英
人
台

司
派
克
、

射
四

十
五
分
勝
、

丁

級
、

英
人
立
鵬

、

射
四

十
二
分
勝
尺
第
二
次
月
杯
）

優
級
、

英
人
羅
司
、

四
十
七
分
勝
、

甲
級
，

無
比
賽
，

乙
級
陶
維
、

四
十
三
分
勝

丙
級
、

台
司
派
克

、

四
十
七
分
勝
、

丁
級

華
人
周
昌
善

—

射
三

十
三
分
勝
穴

中
華
杯
）

第
一

鮑
九
思
、

八
十

三
分
半
、

第
二

郝
伯
陽
、

八
十
三
分
』

第
三
干

庭
輝

—

八
十
二

分
、

第
四

朱
勵
公
、

八
十
一

分

半
、

第
五
周
昌
善
、

七
十
九
分
半
、

萬
國
賽
鎗
會
比
賽
月
盃

公
共
租
界
總
巡
捕
房
總
稽
查
處
、

昨
日

發
出

涌
緝
文
告
如
下
尺
一

）

照
得
阿
王
（

卽
老
王
）

一

名
、

寧
波
人
、

年
三
十
四
歲
、

業
裁
縫
、

身

長
五
尺
六
寸
、

爲
因
於
西
歷
一

九
二

五
年
一

月
二

十
九
號
串
同
蔡
小
楊
、

在
歐
嘉
路
六
一

號
、

犯
持
械
盜
刦
案
、

業
由
會
審
公
廨
出
票

拘
拿
在
案
、

如
有
人
能
將
渠
拿
獲
者
、

當
給

予
賞
洋
二

十
五
元
、

為
此
合
行
通
緝
、

（

二
）

照
得
陳
四
一

名
、

江
北
人
、

年
約
二

十
八
歲
、

業
人
力
車
夫
、

身
長
約
五
尺
六
寸
、

髮
長
、

脣
左
面
有
肉
痣
、

因
於
西
曆
一

九
二

五
年
一

月
二
十
八
號
串
同
另
有
二

人
、

在
通
州
路
上

犯
徒
手
攔
路
搶
劫
一

案
、

業
由
會
審
公
堂
出

票
拘
拿
在
案
、

媾
此
合
行
通
緝
、

…
二

照
借

王
四
一

名
、

江
北
人
、

年
二

十
四
或
二
十
五

歲
、

業
住
宅
酉
崽
、

身
長
五
尺
四

寸
至
五
尺

五
寸
、

為
因
於
西
歷
一

九
二

五
年
一

月
二

十

八
—

號
、

串
同
另
有
二

人
、

狂
通
州
路
上
犯
徒

手
攔
路
搶
劫
一

案
、

業
由
會
審
公
廨
出
票
拘

拿
在
案
、

為
此
合
行
通
緝
、

（

四
）

照
得
徐
三

一

名
、

年
約
二
十
七
歲
、

身
長
五
尺
五
寸
、

為
因
西
歷
一

九
二

五
年
一

月
二

十
八
日
、

通

同
另
有
二

人
、

在
通
州
路
上
犯
徒
手
搶
刦
一

案
、

業
由
會
審
公
廨
出
票
拘
拿
在
案
、

為
此

合
行
通
緝
、

仰
諸
色
人
等
、

1

體
知
悉
、

特
示

法
捕
房
通
緝
案
犯
文
吿

寰
球
中
國
學
生
會
、

定
於
本
月
二

十
七
日
下

午
六
時
、

假
大
東
旅
社
舉
行
二
十
週
年
紀
念

年
宴
大
會
、

請
梁
士
詒
演
說
、

昨
已
柬
邀
會

員
及
新
聞
界
矣
、

寰
球
學
生
會
二
十
週
紀
念

證
道
學
會
之
上
海
支
部
『

黎
明
社
亡
因
著
名

印
度
演
說
家
、

顧
卡
藝
君
二

M
R

K
鳥
,
M
一

×
作
週
遊
全
球
之
舉
、

道
經
申
江
、

由
該
社

敦
請
顧
君
、

於
昨
日
起
連
講
三
天
天

廿
四
,

廿
五
、

廿
六
)

每
境
六
時
、

在
法
租
界
大
馬
路

十
二

號
五
層
樓
、

證
道
學
會
黎
明
社
演
講
、

第
一

晚
講
題
露
『

古
時
印
度
二
第
二

晚
講
題

篮
『
尺

羣
進
化
之
目
的
D
第
三
晚
講
題
為
『

東
方
與
西
方
』

顧
君
學
問
深
博
、

定
能
發
人

深
省
、

凡
嫻
蒸
英
語
者
、

均
可
自
由
往
聽
云
、

黎
明
社
連
日
演
講

南
京
路
文
明
害
局
、

於
昨
日

起
、

摹
行
目
書

文
具
大
廉
價
一

月
、

本
版
書
籍
、

均
減
低
一

折
、

文
具
等
照
原
價
再
打
八
折
至
九
五
折
、

購
椿
一

元
再
有
贈
品
、

月
晨
品

義

量
禽
豢
寡

—
霍
摹
量
量

，

文
明
書
局
廉
價

丙
鄉
大
涇
港
農
民
王
阿
新
家
、

前
晚
十
一

時

、

被
盜
匪
多
人
、

撬
門
入
内
、

劫

去
衣
服
金

飾
、

王
大
聲
呼
救
、

由
比
鄰
幫
同
扭
獲
江
陰

人
王
桂
森
一

名
、

餘
匪
連
開
手
槍
數
警
、

携

臟
逃
逸
、

迨
四
區
四

分
所
巡
警
聞
警
趕
來
、
一

見
王
桂
森
已
被
衆
鄕
民
毆
傷
甚
重
、

當
在
地
一

上
檢
得
彈
壳
二

個
，

解
經
李
署

潺
訊
之
下
一

、

據
供
昨
至

曹
家
渡
友
人

單
九
林
處
託
薦
一

工
業
、

與
不
知
姓
名
之
甲
乙
二
人
疯
往
飯
店

彬

膳
後
、

又
同
至
鄕
鬧

避
玩
、

不
認
行
劫
、

奉
判
解
科
、

轉
解
本
廳
核
辦
，

盜
匪
否
認
行
刼

龍
華
西
南
項
家
宅
、

該
處
地
臨
浦
濱
、

有
華

商
水
泥
工
廠
、

龍
華
鎭
之
商
店
、

遷
居
彼
地

者
不
少
、

市
面
日

見
發
達
、

昨
日

深
夜
、

突

有
盜
匪
四
人
、

攜
帶
手
槍
、

擊
毀
恊
益
米
號

店
門
、

入
內
搜
、

劫
被
搶
現
洋
三
百
餘
元
、

店

主
楊
石
生
之
皮
滿
、

亦
被
剝

去
當
夜
投
報

四
區
警
所
、

立
派
長
警
、

四
出
兜
拿
、

仍
被
鬼

脫
，

現
正
派
探
偵
緝
、

移
獲
究
辦
云
、

.

項
家
宅
米
店
被
刦

昨
日

黎
明
四
時
許
、

浦
東

陸
家
宅
朱
和
增
笤

貨
店
北
首
板
壁
內
、

忽
然
起
火
登
時
火
勢
猛

烈
、

不
及
施
救
常
經
遊
巡
第
三
隊
解
隊
長
督

同
長
警
到
塲
彈
壓
、

俄
由
浦
東
區
救
火
會
驅

車
到
塲
灌
救
撲
滅
、

共
計
焚
燬
貼
鄰
馬
恒
利

醬
園
及
尚

未
開
市
之
和
豐
南
貨
店
等
五
六

家
、

事
後
由
解
隊
長
飭
警
調
查

、

馬
恒
利
醬

圍
保
有
火
險
，

該
店
主
夥
等
均
不
在
內
、

情

跡
可
疑

故
將
火
戶
朱
和
增
，

於
昨
押
解
三

區
警
署

會
署
長
飭
將
朱
暫
行
管
押
、

候
傳

到
馬
恒
利
醬
園
主
再
行

質
訊
、

浦
東
昨
日
火
警

滬
西
n
暉
橋
洪
昌
米
店

、

於
本
月
二

十
三
H

清
晨
被
盜
四
人
、

越
入
店
内
執
有
鎗
械
刦
去

五
元
鈔
票
九
張
二

元
鈔
票
十
五
張
、

現
洋

十
八
元
、

小
洋
二

百
三
十
角
、

銅
元
二

百
三

十
千
携
贜
逃
逸
、

昨
為
淞
滬
警
察
廳
訪
聞
、

以
該
處
為
二

區
轄
境
、

當
郎
令
該
區
杜
署
i

長
勒
令
警
探
迅
速
查
緝
、

務
獲
解
究
云
、

一

盜
刧
洪
昌
米

店

浦
東
花
園
石
橋
北
首
常
姓
住
宅
內
、

前
晚
有

錢
四
福
王
阿
維
等
、

在
内
聚
賭
、

抽
頭
漁
利
一

、

事
為
當
地
無
業
游
民
得
悉
，

羣
往
分
拆

小
頭
未
遂
、

密
報
遊
巡
第
三
隊
、

解
隊
長
立

派
巡
警
捕
獲
大
批
賭

犯
洪
木
升
等
五
十
三

名
，
（

內
有
婦
女
五
人
）

連
同
賭
具
牌
九
、

賭

資
鈔
票
一

百
餘
元
、

小
洋
百
餘
角
，

金
戒
三

只
、

金
花
七
支
＊

珠
花
二

枝
、

戥
子
三
把
、

汽
油
燈
一

盞
、

於
昨
日
晨
併
解
三

—
署
、

判
罰
洋
五
元
、

無
洋
改
押
以
儆
、

所
有
抄
獲

賭
資
金
戒
等
、

候
查
明
分
別

發
還
V

以
示
薄

巷
云
、

—

』

大
批
賭
犯
罰
洋

淞
滬
警
察
二

區
二

分
署
巡
士
、

前
日

下
午
一

往
西
門
高
家
弄
查
獲
迷
路
男
孩
一

口
、

名
灾

毛
頭
、

身
穿
紅
線
絨
衛
生
衣
紅
綠
花
棉
譚
艇

硬
絨
鞋
、

白
圓
面
、

頭
戴
紫
軟
帽
，

本
地
嗡
膏

、

言
語
不
清
、

現
留
二

區
署
内
、

出
示
招
蠢

認
領
，

，

—

一

、

＊

：

迷
路

男
孩
招
領


